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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WXD01-2024-0006

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吴政办发〔2024〕27 号

吴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促进知识产权创新发展若干措施的意见

高新区管委会，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府各部门，区直各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知识产权强国战略部署，

进一步推动吴兴知识产权强区建设，助推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，

依据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（2021-2035

年）》《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》（浙人常[2022]82

号 ）《浙江省知识产权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（浙发改规划〔2021〕

211 号）等文件要求以及《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浙江省财政

厅关于印发<市场监管和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知识产权分配因素

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浙市监知〔2023〕10 号）《湖州市市场

监督管理局 湖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<湖州市促进知识产权创新

发展若干政策>的通知》（湖市监知〔2022〕152 号）等相关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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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，结合吴兴实际，经区政府同意，特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质量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

1.鼓励开展数据知识产权登记。对在浙江省数据知识产权

登记平台进行登记且获得登记证书的，按每件给予不高于 500

元的补助，每个主体每年补助不超过 50 件。

2.鼓励高价值知识产权培育。对新建省级高价值知识产权

（含专利、商标、地理标志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，下同）培育

基地并通过考核的，给予最高 20 万元/家的补助。对新承担省

级高价值知识产权培育项目并通过验收的，给予每个项目最高 5

万元的补助。

3.推动知识产权强企建设。对新认定的国家知识产权示范

企业一次性补助 15 万元、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一次性补助 10

万元，对新认定的省级、市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分别给予一次

性补助 5 万元和 2 万元。

4.争创知识产权荣誉。对年度内获得中国专利奖、中国商

标金奖、省知识产权奖的第一权利人给予奖励。其中，对获得

中国专利（外观设计）金奖、银奖、优秀奖的分别给予不高于

15 万元、10 万元和 5 万元的奖励；对获得中国商标金奖的给予

不高于 30 万元的奖励；对获得省知识产权奖大奖、一等奖、二

等奖、三等奖的分别给予不高于 20 万元、10 万元、5 万元和 3

万元的奖励。

5.推进商标品牌建设。对新获批地理标志商标（产品）、

产业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的，给予最高 5 万元/件的补助。对新

建省级品牌指导服务站的，给予 10 万元/家的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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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，营造良好创新创业环境

6.鼓励企业开展知识产权维权。对企业在国内（含港澳台）

通过司法途径开展知识产权维权并胜诉的，给予司法判赔金额

的 20%补助，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；对企业主动开展知

识产权海外维权并取得胜诉的（不含调解胜诉的情形），给予

维权费用 50%的补助，单个企业不超过 30 万元。

7.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保险。对企业向保险公司投保知识产

权保险的，给予实际支付保费金额的 50%补助，一个年度内同一

家企业知识产权保险保费补助总额不超过 3 万元，同一件同一

险种只补助一次。

8.增强特定领域、商业秘密保护意识。对新建的国家级、

省级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培育市场，分别给予最高 5 万元/家、

3 万元/家的补助；对新建的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商业秘密保护

示范基地（示范区、示范站、示范点），分别给予最高 10 万元

/家、5 万元/家、2 万元/家的补助。

三、加快知识产权转化运用，促进创新成果惠企强企

9.支持产业知识产权集群发展。对按照《国家知识产权局

产业知识产权联盟建设指南》要求完成联盟设立、运行并完成

省级备案的，给予 10 万元一次性补助。对被国家知识产权局首

次认定为专利密集型产业的专利产品，给予最高 1 万元/个的补

助，同一企业年度补助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。

10.实施专利导航机制。对新承担区级专利导航项目的，给

予最高 3 万元/项的补助；对新承担市级产业规划类、企业运营

类专利导航项目的，分别给予最高 10 万元/项和 5 万元/项的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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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；对新承担国家级、省级专利导航项目的，分别给予最高 15

万元/项和 10 万元/项的补助。对新建的省级以上专利导航服务

基地，给予 20 万元/家的补助。

11.实施知识产权管理规范。对首次经备案实施知识产权管

理国家标准并通过第三方审核认证的主体，给予一次性补助 5

万元;鼓励贯彻实施知识产权管理国际标准ISO56005，对获得

“创新管理知识产权国际标准”能力评价 1-5 级的主体分别给

予 10 万元、15 万元、20 万元、25 万元、35 万元补助（升级按

就高原则补差）。

12.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渠道。鼓励企业开展知识产权质

押融资，对符合政策导向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事项，按实际评

估费用的 70%给予补助，单个企业一年内不超过 4 万元。对办理

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企业，给予实际支付贷款利息 15%的贴息补

助，贴息时间不超过一年，贴息额度不超过 15 万元。

13.推进知识产权证券化创新。对通过符合要求的发行期限

1 年以上的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，最高按照企业实际融资额的

1%给予补助支持，单个企业每单补助不超过 15 万元。

14.促进专利转移转化。服务机构(包括通过省局备案的知

识产权联盟)等通过开放许可形式，促成高校(含高校设立的研

究院，下同)、科研机构或企事业单位将专利转让或许可给区内

中小微企业，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达到 200 件（次）的，给

予不超过 3 万元的补助，每增加 100 件（次）给予增加不超过 1

万元的补助，同一主体每年不超过 10 万元。对中小微企业获得

高校、科研机构专利转让许可且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的，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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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受转让（被许可）企业实际支付费用 5%的补助，同一主体每

年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；对本地的省属市属高校、科研机构将专

利转让（许可）给本地企业且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的，给予

合同实际收取费用 5%的补助，同一主体每年最高不超过 10 万

元。

四、附则

本意见自 2024 年 7 月 20 日起施行，相关奖补政策条款自

202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原《吴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鼓励

企业加强知识产权和质量标准品牌建设的若干意见》（吴政办

发〔2022〕28 号）同时废止。

吴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6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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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、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纪委，区

人武部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，各群众团体，各民主党派。

吴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6 月 1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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